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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大数据“杀熟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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伴随着一项项重磅监管措施的落实，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成为网络

空间治理的一大焦点。2020 年 11 月，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发布《关于平台

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》，明确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判定标准，包括“二

选一”、大数据“杀熟”等。 

近日，备受关注的《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

称意见稿）对外发布，并公开征求意见。其中对于大数据“杀熟”，意见

稿中明确提出给予重罚：违法所得不超过 1 万元的，5 万元起罚；情节严

重的，可处 5000 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 5%以下罚款。 

这次立法，确立了数据公平竞争原则，规定市场主体不得实施侵害其

他市场主体或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，不得通过数据分析，无正当理由对

交易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实施差别待遇。这里所谓的“实施差别待遇”，

所指的正是网络平台利用大数据的“杀熟”行为。 

深圳为数据立法，对大数据“杀熟”等涉嫌垄断行为予以明确规制，

在公共数据开放、个人数据保护、数据市场培育方面，将带来哪些影响？ 

治理大数据“杀熟”，剑指哪些行业？ 

数据市场的培育和发展，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，数据市场治理不成熟

也是显而易见的。有些领域甚至乱象频频，比如大数据“杀熟”，即同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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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商品或服务，一些平台针对老客户的价格反而比新客户要高。 

这种现象是怎么出现的？ 

在技术上，这叫基于用户数据精准画像，实施差别待遇。往往是在相

关领域拥有一定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，通过收集分析数据，为用户精准

画像，在为用户提供更多便利的同时，也为精准区分客户群体提供了条件，

也就更容易采取歧视定价方法将消费者剩余转为生产者剩余，最大化自身

利润。 

典型做法是，基于用户购买习惯、对价格敏感程度等数据信息，精准

评估用户对某种产品或服务的支付意愿，进而为不同群体设定不同价格以

获得超额利润。 

比如，某些通信运营商，在提供套餐服务时，有可能基于数据信息分

析结果，对新用户和老用户，对使用电话办理和去营业厅办理，提供不同

的套餐选项。针对那些对价格不敏感的用户、时间有限不愿去营业厅办理

业务的用户，会提供价格偏高的套餐选项，且在资费下调时不提供套餐价

格变动更新提醒。 

再比如，某些打车平台软件，有可能同一时间段里同样起点和终点的

行程，预估价格差异可以达到 20%以上；网络订票平台，有可能基于用户

高频搜索和持续关注，搜索的机票价格持续上涨，订票后却又发现价格下

跌；用户在常用的 App，下单购物或者预订酒店机票的价格也可能比新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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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要贵。 

包括在线差旅、在线票务、网络购物、交通出行和在线视频等领域的

一些规模较大的平台，近年来，均频频出现因涉嫌大数据“杀熟”而遭遇

消费者投诉的情况。 

而在电子商务行业，大数据“杀熟”同样是被消费者诟病的行为。平

台利用其掌握的消费者收入水平、消费习惯、个人身份等方面的信息，对

消费者进行精准画像，进而利用消费偏好对消费者进行差别化定价。在该

定价模式下，可能出现消费频次越高、消费量越大的消费者反而承受更高

价格的情况，与人们传统认识中“量大价优”的典型定价模式完全相反。 

以上都是大数据“杀熟”的高发行业，并且基本都属于平台经济的范

畴。因此，未来治理“杀熟”的利剑所指，正是这些以大数据以及算法、

算力为驱动的平台经济领域的行业。 

大数据“杀熟”，技术基础是海量用户数据 

大数据“杀熟”的技术基础是大数据，也就是海量的用户数据。正是

通过大数据分析和预测的手段，个别的平台才能对同样的商品和服务，向

不同的对象收取不同的价格。通过一个人的基础属性数据，判断其所在的

用户群体、人群特征如消费能力，根据其行为数据来判断其偏好和消费意

愿的强烈程度。 

通过这种手段进而可以综合数据进行一系列的分析，判断出你是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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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要做什么，愿意付出多少代价。再基于精准的用户画像，对消费能力

高、消费意愿强烈的用户展示更高的价格，赚取更多的利益。 

可能有人会“抖机灵”，诡辩一番——不“杀熟”，难道还“杀生”

啊？至于大数据，为了图个方便而自愿将部分隐私拱手相让的消费者，怕

是也不在少数。 

其实，《反垄断法》已明确规定，“没有正当理由，对条件相同的交易

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”属于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

地位的行为。经营者违反该法规定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，由反垄断执法

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 1%以上 10%

以下的罚款。 

但具体到大数据“杀熟”这样的行为如何处罚，此前在法律适用上一

直较为模糊。直到今年 2 月 7 日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制定发布《国务院

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》，首次强调反垄断法及配套

法规规章是适用于所有行业。但在此番深圳市为大数据立法并明确罚则之

前，尚没有明确的规定。 

在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的同时，近年来反映平台经济领

域经营者要求商家“二选一”、大数据“杀熟”等涉嫌垄断问题的声音也

日益多了起来，已经到了需要通过进一步立法予以治理的地步。 

无论“杀熟”还是“杀生”，都要接受法律的规制。此番重罚大数据



 

 - 6 - 

“杀熟”，正是应运而生。 

大数据“杀熟”的举证和取证是难点 

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行为之所以难治理，是由于与传统产业领域相比，

前者具有较强的隐蔽性。基于技术特性和数据、算法、平台规则，垄断协

议及行为更难被发现和判定。 

而经营者运用数据、算法、平台规则，可以让价格等敏感信息迅速高

频地交换，并及时对共谋者的履约情况进行监督；加之电话、会议、邮件

等传统沟通方式也被算法等取代，通过数字信号的传输来实现特定敏感信

息交换，可能使执法机构发现及调查取证的难度增加。 

国家发改委市场所专家曾铮和王磊在《数据市场治理：构建基础性制

度的理论与政策》一书中分析，数据垄断行为会从三方面损害消费者的福

利。 

首先，数据垄断行为会产生与传统垄断行为类似的价高质次的后果。

实施数据垄断的企业可能通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、达成垄断协议等方式，

在数字经济领域实施垄断高价直接损害消费者的福利，或者通过搭售等方

式限定消费者的选择权，或者通过提升消费者的转换成本限定消费者的消

费行为。 

同时，数据准入的不平等可能导致服务质量降低。比如，在搜索引擎

领域，搜索引擎巨头有动力也有能力优先考虑付费广告商，而不是考虑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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